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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8年 6月 16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

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 

 谨转递中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俄罗斯联邦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

利坚合众国提出并由欧洲联盟高级代表支持的提议。欧盟高级代表已于 6 月 14

日将提议转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（见附件）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            临时代办 

            卡伦·皮尔斯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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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8年 6月 16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

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
 
 

  2008 年 6 月 12 日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马努切赫尔·穆塔基的

信 
 
 

 伊朗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。伊朗人民理所当然地对本国的历史、文化和遗产

感到自豪。伊朗地处欧亚陆桥，自然资源丰富，经济潜力巨大，伊朗人民应该充

分享有并全面开发。 

 但是，近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核计划缺乏信心，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

系日趋紧张，互信日益削弱。我们支持原子能机构为与伊朗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

努力，但是原子能机构的多次报告一再认为，无法就伊朗不存在未申报的核材料

和核活动提出可信的保证。两年前，原子能机构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

处理，安理会迄今已经通过四项决议，呼吁伊朗履行义务。 

 我们，中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部长，并在欧洲

联盟负责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支持下，深信目前的事态可以改变。我

们希望伊朗领导人与我们怀有同样的远大目标。 

 2006 年 6 月，我们就基础广泛的谈判提出了一项庞大的提议。我们提出与伊

朗合作制定现代核能计划，由此保证伊朗的燃料供应。我们还准备讨论政治和经

济问题，以及涉及区域安全的问题。这些深思熟虑的提议旨在满足伊朗和国际社

会双方的基本利益。 

 今天，我们铭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803（2008）号决议的规定，再次提出

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重大的关切和利益。 

 本函附件载有提议的内容。伊朗无疑可以提出自己的提议。在伊朗停止浓缩

相关活动和后处理活动后，正式谈判即可开始。我们希望明确表示，我们承认伊

朗根据其加入的国际条约所享有的权利。我们充分认识到，燃料供应保障对民用

核计划至关重要。我们支持布歇赫尔设施。但是，既有权利，就有责任，特别是

在恢复国际社会对伊核计划信任方面的责任。我们准备与伊朗一道寻求解决伊朗

的需求和国际社会的关切，并重申国际社会对伊核计划的完全和平性质的信心一

旦恢复，伊朗核计划就将受到与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无核武器签约国相同的待

遇。 

 敬请阁下仔细考虑本函和我们的提议，并希望阁下尽早作出答复。我们的提

议对伊朗和该区域的政治、安全和经济利益提供了实质性的机会。伊朗应该作出

这个崇高的抉择。我们希望阁下作出积极答复；这将加强稳定，并增进我们各国

人民的繁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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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

杨洁篪（签名） 

法兰西共和国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长 

贝尔纳·库什内（签名） 

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联邦外交部长 

弗朗茨·瓦尔特·施泰因迈尔（签名） 

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 

谢尔盖·维克托罗维奇·拉夫罗夫（签名） 

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 

戴维·米利班德（签名） 

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 

康多莉扎·赖斯（签名） 

欧洲联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/欧洲联盟理事会秘书长 

哈维尔·索拉纳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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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文 
 
 

  与伊朗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 
 
 

 为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寻求全面、长期和适当地解决伊朗核问

题，并在 2006 年 6 月向伊朗提出的提议的基础上（这项提议依然有效），特此提

出以下内容，作为中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伊朗、俄罗斯、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

之间并在欧洲联盟高级代表的参与下进行谈判的主题，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根据安

理会第 1803（2008）号决议第 15 段和第 19 段(a)分段的规定，以可核查的方式

暂停其浓缩相关活动和后处理活动。为启动这种谈判，我们并期待伊朗注意联合

国安全理事会和原子能机构的要求。作为另外一方，中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俄罗斯、

联合王国、美国和欧洲联盟高级代表表示准备： 

• 承认伊朗按照其根据《不扩散条约》承担的义务为和平目的发展、研究、

生产和使用核能的权利； 

• 国际社会对伊朗核计划专属和平性质的信任一旦恢复，伊朗核计划将受

到与《不扩散条约》无核武器签约国相同的待遇。 

核能 

• 重申伊朗有权按照其根据《不扩散条约》承担的义务仅以和平目的获得

核能。 

• 为伊朗和平使用核能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财政援助，支持原子能机构恢复

在伊朗的技术合作项目。 

• 支持采用最先进技术建造轻水反应堆。 

• 随着国际信任逐步恢复，支持开发和研究核能。 

• 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燃料供应保证。 

• 在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进行合作。 

政治 

• 改善六国和欧盟对伊朗的关系，并建立相互信任。 

• 鼓励与伊朗进行直接接触和对话。 

• 支持伊朗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。 

• 推动在不扩散、区域安全和稳定问题方面的对话与合作。 

• 与伊朗和该区域其他国家进行合作，鼓励采取建立信任措施，实现区域

安全。 



 S/2008/393

 

508-38653 (C) 

 

• 建立适当的协商与合作机制。 

• 支持召开关于区域安全问题的会议。 

• 重申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促进不扩散努力，有助于实现中东无大规

模杀伤性武器，包括运载工具的目标。 

• 重申《联合国宪章》规定，各国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中不对任何国家的领

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，并且不以违背《宪章》规

定的任何方式行事。 

• 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合作，包括加强合作打击毒品贩运，支持阿富汗难

民回国方案；在阿富汗重建方面进行合作；在保护伊朗阿富汗边界方面

进行合作。 

经济 

 逐步实现贸易和经济关系正常化，比如改善伊朗对国际经济、市场和资本的

准入，切实支持伊朗全面参加国际组织，包括世界贸易组织，建立框架加大对伊

直接投资和对伊贸易。 

能源伙伴关系 

 逐步实现与伊朗能源领域合作正常化：伊朗、欧洲联盟和其他愿意参加的伙

伴建立长期和广泛的战略能源伙伴关系，并制定具体和实际的实施方式和措施。 

农业 

• 支持伊朗的农业发展。 

• 进行现代技术合作，促进伊朗全面实现粮食自足。 

环境，基础设施 

• 在环境保护、基础设施、科学技术和高科技领域开展民用项目： 

 ○ 开发运输基础设施，包括国际运输走廊； 

 ○ 支持伊朗电信基础设施现代化，包括可能取消相关的出口限制。 

民航 

• 民航合作，包括可能取消对制造商向伊朗出口飞机的限制： 

 ○ 使伊朗能够更新民航机队； 

 ○ 协助伊朗确保伊朗飞机达到国际安全标准。 

 



S/2008/393  
 

08-38653 (C)6 
 

经济、社会和人文发展/人道主义问题 

• 向伊朗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道主义需求提供必要援助。 

• 在教育方面，在对伊朗有利领域进行技术合作并提供技术支持： 

○ 支持伊朗民众学习土木工程、农业和环境研究课程，组织插班学习，

并获取学位； 

○ 支持高校之间在公共卫生、农村生活、科学合作项目、公共行政、

历史和哲学领域建立伙伴关系。 

• 在开发有效应急能力领域进行合作（如地震学、地震研究、灾难控制等）。 

• 在“不同文明间对话”框架内进行合作。 

执行机制 

• 为执行今后达成的协定建立各种联合监测小组。 

 


